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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协议转让公司部分股份 

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特别提示： 

1、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中国希格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希格玛”）拟通过协议转让方式，

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33,500,000 股，转让给中国新纪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新纪元”）。本次协议转让后，中国希格玛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王晓岩先

生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22,228,855 股，占公司剔除回购账户股份后总股本比例

3.34%，不再是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本次协议转让股份不会导致本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2、本次协议转让股份事项尚需深圳证券交易所合规性审核后方能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股份协议转让过户手续； 

3、本次协议转让股份事项是否能够最终完成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密切

关注本次协议转让事项的进展情况，并督促交易各方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股本总数为 669,586,506 股，回购专用证券账

户回购股份数量为 4,302,700 股，本公告计算相关股份比例时，如无特别说明，

以剔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数量后的总股本 665,283,806股计算。 

 

 

公司股东中国希格玛有限公司及一致行动人王晓岩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

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一、本次权益变动情况概述 

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中国希格玛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王晓岩先生自上

次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之日（2023年 2月 20日）至本次报告书签署之日权

益变动如下： 

2019 年 4 月，公司实施了 2019 年股权激励计划；2023 年 12 月，公司发行

了可转换公司债券。截至目前因激励对象行权、及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导致总股

本增至 669,586,506 股，剔除回购账户股份后总股本为 665,283,806 股。 

2023 年 2 月 16 日至 8 月 30 日，王晓岩根据披露的减持计划通过集中竞价

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5,781,655股。 

2023 年 3 月 1 日至 11 月 21 日，希格玛可交换公司债券换股被动减持公司

股份 12,507,319 股。 

2024 年 3 月，希格玛通过大宗交易减持公司股份 5,691,020 股。2024 年 7

月希格玛根据披露的减持计划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96,000 股。 

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权益变动前持有股份 权益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当时公司剔除

回购账户股份后

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公司剔除回购

账户股份后总股

本比例（%） 

中国希格玛

有限公司 
66,087,754 10.12 47,793,415 7.18 

王晓岩 13,717,095 2.10 7,935,440 1.19 

合计 79,804,849 12.22 55,728,855 8.38 

近日公司收到公司股东中国希格玛有限公司通知，获悉其与中国新纪元有限

公司于 2024 年 12 月 17 日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希格玛拟通过协议转让的

方式向新纪元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 33,500,000 股无限售流通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5.00%，占公司剔除回购账户股份后总股本的 5.04%，转让价格为 30.11

元/股，转让价款合计人民币 100,868.50元。上述交易如最终能顺利实施，新纪

元将成为公司 5%以上股东。



 

本次股份转让后，希格玛持有公司股票 14,293,415 股，占公司剔除回购账

户股份后总股本的 2.15%，新纪元将持有公司股票 33,500,000 股，占公司剔除

回购账户股份后总股本的 5.04%。本次协议转让前后转让双方及其一致行动人持

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协议转让前持有股份 本次协议转让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公司剔除回购

账户股份后总股

本比例（%） 

股数（股） 

占公司剔除回购

账户股份后总股

本比例（%） 

中国希格玛

有限公司 
47,793,415 7.18 14,293,415 2.15 

王晓岩 7,935,440 1.19 7,935,440 1.19 

合计 55,728,855 8.38 22,228,855 3.34 

中国新纪元

有限公司 
0 0.00 33,500,000 5.04 

二、本次协议转让双方基本情况 

（一）转让方的基本情况 

名称 中国希格玛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10037万元 

法定代表人 王晓岩 

注册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 49号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 49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102031609J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1987年 3月 12日 

经营期限 至 2048年 7月 26日 

股东 

北京天地缘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深海鸿投资顾问有

限公司；北京金英合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吉林省万隆置

业有限公司；浙江瑞和投资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高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的开发、生产、销售；化工原

材料，建筑材料，计算机软硬件、电子电器设备、有线通

讯设备、机械设备、家用电器的开发、生产、销售；装饰

装修工程；百货的销售；上述范围的项目承包、技术咨

询、信息咨询。 

通讯方式 010-88096688 

（二）转让方一致行动人的基本情况 

姓名 王晓岩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110108****14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冠城南园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冠城南园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

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三）受让方的基本情况 

名称 中国新纪元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10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周骐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街 25号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苏州街 3号大恒科技大厦北座 18层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1000119703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1992年 9月 2日 

经营期限 至无固定期限 

股东 
易联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太陆物产有限公司、上海崇德

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北京裕泰投资有限公司、宁波经济

https://www.qcc.com/firm/b92c60f6e31e0d1970f5f21f8319544f.html
https://www.qcc.com/firm/b92c60f6e31e0d1970f5f21f8319544f.html
https://www.qcc.com/firm/d71ea415e77c68794c1a5cc26a16eb24.html
https://www.qcc.com/firm/51a4fc25d0101fa6e981175ef25c24e9.html


 

技术开发区同和科技开发实业有限公司、宁波容昌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进出口业务；物资流通专业市场开发、经营；黑色金属、

炉料、木材及其制品、化工原料和产品（危险化学品除

外）、天然橡胶及其制品、纸张、纺织原料及纺织品、建

筑材料、机电产品、成套设备、备品备件、摩托车及其配

件、电子产品、仪器仪表、现代化办公设备的组织生产加

工、批发、零售、代购、代销、租赁、仓储；汽车及其配

件的批发、零售；客车租赁；针织品、服装、家用电器、

五金交电、日用百货的批发、零售、代购、代销；与上述

业务相关的信息咨询和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通讯方式 010-82828866 

三、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转让方）：中国希格玛有限公司 

乙方（受让方）：中国新纪元有限公司 

（一）股份转让 

1、标的股份：本次转让的标的股份为甲方所持有的上市公司 3,350 万股股

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5.0031%。 

2、甲方同意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和条件将标的股份转让给乙方；乙方亦

同意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和条件受让标的股份。 

（二）股份转让价款及支付 

1、股份转让价款 

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本次标的股份转让价款以协议签署日前一日上市公司

股价收盘价的 90%计算，转让单价为 30.11 元/股，共计股份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100,868.50万元（大写：壹拾亿零捌佰陆拾捌万伍仟元整，具体以实际交易金额

为准）,乙方将以转账或者现金方式支付至甲方或甲方书面指定的银行账户。 

2、股份转让价款的支付 

乙方按下述方式分笔向甲方支付股份转让价款： 

https://www.qcc.com/firm/51a4fc25d0101fa6e981175ef25c24e9.html
https://www.qcc.com/firm/c48c01d7fcab4c57e098ff1b4c793c8f.html
https://www.qcc.com/firm/c48c01d7fcab4c57e098ff1b4c793c8f.html


 

（1）本协议生效后 3 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首笔转让价款人民币

11,000万元； 

（2）本次股份转让取得交易所出具的股份协议转让确认意见书且上市公司

披露本次协议转让相关公告后 2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第二笔转让价款人

民币 47,800 万元； 

（3）本次股份转让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完成过户登记手

续并取得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后 12 个月内，乙方向甲方支付剩余转让价款人民

42,068.5万元。 

（三）标的股份过户 

1、甲、乙双方同意，于本协议签署后 5 个交易日内，共同向深圳证券交易

所提出就股份转让出具确认意见的申请；自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就股份转让出具

的协议转让确认意见之日起 5个交易日内，甲乙双方应共同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股份转让的过户登记手续，甲方督促上市公司

及时公告上述事项。 

2、甲、乙双方应按时提交办理标的股份过户所需的全部文件。 

3、标的股份过户手续办理完毕后，乙方将成为标的股份的所有权人并记入

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 

（四）协议的生效 

本协议自双方签署之日起生效。 

（五）违约责任 

1、协议任何一方违反、或拒不履行其在本协议中的陈述、承诺、义务或责

任，即构成违约行为。 

2、本协议约定的首笔转让价款人民币 11,000万元作为交易定金，若甲方违

约，应当叁倍返还乙方；若乙方违约，该笔定金归甲方所有。 

3、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应依本协议约定和法律规定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

任，致使其他方承担任何费用、责任或蒙受任何直接经济损失的，违约方应就上

述任何费用、责任或经济损失赔偿守约方，并应承担守约方为实现权利而发生的

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财产保全费、保全担保费、

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等)。 



 

4、甲方未按本协议约定的时间交割标的股份或迟延配合办理标的股份变更

登记手续的(经乙方书面同意延迟的除外),每迟延一日，则甲方须按标的股份转

让价款的 0.05%向乙方支付迟延履行金。如非由甲方的原因造成延期，则其不承

担违约责任。 

四、本次权益变动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导致公司

控制权发生变更，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时本次股份转让

对公司的人员、资产、财务、业务、机构等方面的独立性不产生影响。 

五、其他相关事项说明 

1、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的有关规定，交易各方已按规定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向公司提供了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转让方）》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受让方）》； 

2、本次权益变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18 号——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律法

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不得减持股份的情形，亦不存在违反

相关承诺的情形； 

3、本次股份协议转让过户登记手续完成后，协议转让双方将严格遵守《上

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8号——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关于股东减持限制、信

息披露、减持额度等相关规定。本次股份协议转让受让方在协议转让过户登记完

成后的六个月内不得减持本次协议转让所受让的公司股份；转让方在本次股份协

议转让后不再具有大股东身份，在减持后六个月内继续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8 号——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

第十一条至第十三条的规定； 

4、本次股份转让事项尚需各方严格按照协议约定履行相关义务及交易所合

规性确认后方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过户手续。公

司将持续关注相关事项并及时披露进展情况，督促交易双方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

http://www.cninfo.com.cn/new/index


 

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本次交易能否最终实施完成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股份转让协议； 

2、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转让方）； 

3、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受让方）。 

 

特此公告。 

 

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四年十二月十九日 


